关于开展第七届“挑战杯”江苏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通知
（会签稿）

各市团委、科协、教育局、学联，各高等院校：

为了进一步弘扬“三创三先”新时期江苏精神，引导大学生勤奋学习，锐意创新，迎接挑战，激发大学生自主创业、科技创业、团队创业的热情，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学生联合会决定，共同举办第七届江苏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时间

2012年4月至6月

二、参赛范围

江苏省内全日制高等学校（含民办高校）在校生。
三、竞赛组织
本次竞赛由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学生联合会主办，南京财经大学、南京市仙林大学城管理委员会承办。竞赛设立组织委员会（详见附件1），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的有关负责人组成，负责竞赛组织领导工作，竞赛组委会秘书处设在团省委学校部，竞赛工作办公室设在南京财经大学团委。设立竞赛评审委员会，由竞赛组委会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青年创业典型等非高校人士组成，负责竞赛作品的评审工作。
四、赛程设置
省级竞赛采取学校和全省两级赛制。省级赛分预赛、决赛两阶段进行。

本届竞赛实行作品分类申报，将作品分为已创业（甲类）和未创业（乙类）两类（具体标准见附件3）。各高校在推报作品时，两类作品的比例不做限制。评委将在评审中针对两类作品实行相同的评审规则，计算总分时，将视已创业作品的实际运营情况，给予1%-5%的加分。
1、校级竞赛阶段（4月15日以前）。各高校在充分宣传、广泛发动的基础上，开展全校创业计划竞赛活动，要鼓励本校下属独立院校参与母体高校的创业计划竞赛活动，并于4月20日前根据分配名额数推报本校参加省级竞赛作品。组委会不接受个人申报。报送作品的数不得超过作品数额分配表中规定的数额。每人（每团队）限报送1件作品。
作品的申报表和商业计划书要分别通过电子版和纸质版两种方式报送。其中，纸质版要求一式四份，封面采用230克A4纸，正文采用70克A4纸，寄送竞赛工作办公室（南京财经大学）；电子版要同时报送竞赛官方网站（报送网址及方式另行通知）。

2、省级预赛阶段（4月下旬）。省级竞赛评审委员会对各高校选送的作品进行评审，选出若干件优秀作品参加决赛，届时将公布参加决赛的作品目录，并由省级竞赛工作办公室在4月底将进入决赛作品的评审意见反馈给相关高校。

3、省级决赛阶段（5月中上旬）。各高校根据反馈意见指导作者对参加决赛的作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做好作品的展示和答辩准备。5月中上旬，在南京财经大学举办决赛，具体情况另行通知。
五、奖项设置

竞赛采取“同台竞技，分类表彰”的模式，分别设立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两大类奖项。
两大类作品分别设置金、银、铜奖，并颁发证书。作品获得金、银、铜奖的数量原则上分别占获奖作品总数的10％、20%和70％。同时，设置校级竞赛组织奖、最佳团队奖、最具创意奖等其它单项奖。
六、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挑战杯”江苏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是推进我省“两个率先”，落实“八项工程”的重要举措。“挑战杯”省级竞赛既是为参加全国“挑战杯”选拔优秀作品，更是鼓励全省青年学生投身创业实践的重要载体。各高校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做好安排部署，成立活动组织机构，落实人员，制定推进方案，切实把活动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2、建章立制，把握导向。各高校要在总结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机制建设工作。提倡各高校举办与竞赛衔接的届次化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鼓励各地各高校建立学生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培育高素质指导教师队伍，对参赛者进行培训和指导，提供必要的人员和经费支持。要联合社会有关方面为竞赛创造条件，积极吸引风险投资，努力实现成果转化；同时帮助大学生做好创业计划设计和职业生涯规划的有机衔接，为顺利实现就业创业提供服务。
3、广泛动员，大力宣传。各级共青团、科协组织和教育部门要密切配合，发挥优势，加强协调，切实做好竞赛各项工作。同时，各地、各高校应广泛动员，使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进一步扩大活动的群众基础，调动广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广泛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积极主动进行宣传，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形成各行各业共知晓、齐关心的良好氛围，扩大活动在全社会和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深入发展。

全省竞赛组委会秘书处（团省委学校部）电话:025—83393585，83393586，联系人：常晓岚、陆蒨。
全省竞赛工作办公室（南京财经大学）电话：84028681，邮箱：nctw2012@sina.com，传真：025-84028573，联系人：张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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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七届“挑战杯”江苏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组委会名单
顾  问：沈  健（省教育厅厅长）

徐耀新（省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万闻华（团省委书记）
姜建中（南京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徐从才（南京财经大学校长）

黎  辉（南京市仙林大学城管理委员会主任）
施文杰（省学联主席）
主  任：沈海斌（团省委副书记）

        张铁恒（省科协副主席）

        朱卫国（省教育厅副厅长）
        王建民（南京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委  员：许  钧（省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

林  伟（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处长）
俞  锋（团省委学校部部长）

赵国栋（南京财经大学团委书记）
张青杰 （南京市仙林大学城管委会组织人事处处长）

陆  蒨（省学联驻会执行主席）

　　秘书长：俞锋（兼）、赵国栋（兼）
附件2：
第七届“挑战杯”江苏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作品数额分配表

1、 本科高校名额分配（共49所，212个名额）：

	学校名称
	名额

	南京市（27所）

	南京大学
	6

	东南大学
	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6

	南京理工大学
	6

	河海大学
	5

	南京农业大学  
	5

	中国药科大学
	6

	南京邮电大学
	4

	南京林业大学 
	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4

	南京工业大学
	5

	南京师范大学
	6

	南京财经大学
	6

	南京医科大学
	4


	南京中医药大学 
	5

	南京审计学院
	3

	南京体育学院
	3

	南京艺术学院 
	3

	南京工程学院
	3

	南京晓庄学院
	3

	江苏警官学院
	3

	金陵科技学院
	3

	三江学院
	3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3

	江苏教育学院/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3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
	3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3

	无锡市（1所）

	江南大学
	6

	徐州市（4所）

	中国矿业大学 
	6

	徐州师范大学
	4

	徐州医学院 
	3

	徐州工程学院
	6

	常州市（3所）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5

	常州大学
	4

	常州工学院 
	3

	苏州市（4所）     

	苏州大学
	6

	苏州科技学院
	3

	常熟理工学院 
	3

	西交利物浦大学
	4

	南通市（1所）     

	南通大学
	6

	连云港市（1所）     

	淮海工学院
	3

	淮安市（2所）     

	淮阴师范学院
	3

	淮阴工学院
	3

	盐城市（2所）     

	盐城师范学院
	6

	盐城工学院
	3

	扬州市（1所）     

	扬州大学
	6

	镇江市（2所）     

	江苏大学
	6

	江苏科技大学
	6

	宿迁（1所）

	宿迁学院
	3


二、职业类高校名额分配（共81所，106个名额）：

	学校名称
	名额

	南京市（19所）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2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2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

	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
	2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2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2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1

	应天职业技术学院
	2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
	2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2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
	1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1

	江苏建康职业学院
	1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1

	无锡市（10所）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1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2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1

	无锡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1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1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1

	太湖创意职业技术学院
	1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1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
	1

	徐州市（4所）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2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1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常州市（6所）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2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

	建东职业技术学院 
	1

	苏州市（16所）

	苏州市职业大学
	1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2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1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

	沙洲职业工学院
	1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

	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1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

	苏州托普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1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1

	苏州港大思培科技职业学院 
	1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1

	苏州工业园区软件与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1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

	南通市（5所）

	南通职业大学
	1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2

	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2

	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

	紫琅职业技术学院
	1

	连云港市（2所）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1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淮安市（4所）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

	江苏食品职业技术学院
	2

	炎黄职业技术学院
	1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1

	盐城市（3所）

	盐城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1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

	明达职业技术学院
	1

	扬州市（4所）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

	扬州市职业大学
	1

	扬州环境资源职业技术学院 
	1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1

	镇江市（3所）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1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

	金山职业技术学院 
	1

	泰州市（3所）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1

	江苏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
	1

	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宿迁市（2所）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 
	1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
	1


附件3：

 “挑战杯”江苏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挑战杯”江苏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是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大学生课外科技文化活动中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群众性的创新创业竞赛活动，每两年举办一届。

第二条  竞赛的宗旨：培养创新意识、启迪创意思维、提升创造能力、造就创业人才。

第三条  竞赛的目的：引导和激励高校学生弘扬时代精神，把握时代脉搏，将所学知识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培养和提高创新、创造、创业的意识和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促进高校学生就业创业教育的蓬勃开展，发现和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思维和创业潜力的优秀人才。

第四条  竞赛的基本方式：高等学校在校学生通过申报商业计划书参赛，有条件的团队可在此基础上进行商业运营实践；聘请专家评定出具备一定操作性、应用性以及良好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的优秀作品，给予奖励；组织作品和成果的交流、展览、转让活动。

在符合竞赛宗旨、具有良好导向的前提下，竞赛可设立专项赛事，具体规则另行制定和颁布。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五条  设立全省竞赛组织委员会，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的有关负责人组成，负责竞赛组织领导工作。

第六条  全省竞赛组织委员会的职责如下：

1、审议、修改竞赛章程；

2、筹集竞赛组织、评审、奖励所需的经费；

3、确定竞赛承办单位；

4、议决其它应由组织委员会议决的事项。

第七条  全省组织委员会下设秘书处，负责按照竞赛组织委员会通过的章程组织竞赛活动并向竞赛组织委员会报告工作。秘书处设秘书长、副秘书长若干名，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有关负责人担任。

第八条  设立全省竞赛评审委员会，由竞赛组委会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青年创业典型等非高校人士组成，负责竞赛作品的评审工作。竞赛评审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和评审委员若干名。

竞赛评审委员会经竞赛组织委员会批准成立，有权在本章程和评审规则所规定的原则下，独立开展评审工作。

第九条  竞赛评审委员会职责如下：

1、在本章程和评审规则基础上制定评审实施细则；

2、接受对参赛作品资格的质疑投诉并进行判定；

3、审看参赛作品，与作者进行问辩；

4、确定参赛作品得分。

第十条 各高校应举办与全省竞赛接轨的届次化的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并设立校级竞赛组委会，负责校内竞赛的组织协调、参赛作品资格审查和作品初评等有关工作。

第三章 参赛资格与作品申报

第十一条 凡在举办竞赛终审决赛的当年7月1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各类高等院校在校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均不含在职研究生）都可参赛。

第十二条 参加竞赛作品分为已创业（甲类）与未创业（乙类）两类；分为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生物医药，化工技术、环境科学，电子信息，材料，机械能源，服务咨询等七组。实行分类、分组申报。

拥有或授权拥有产品或服务，并已在工商、民政等政府部门注册登记为企业、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形式，且运营时间在三个月以上（以预赛网络报备时间为截止日期）的项目，可申报已创业类（甲类）。

拥有或授权拥有产品或服务，具有核心团队，具备实施创业的基本条件，但尚未在工商、民政等政府部门注册登记或注册登记时间在三个月以下的项目，可申报未创业类（乙类）。

第十二条 参赛形式：以学校为单位统一申报，以创业团队形式参赛，原则上每个团队人数不超过10人。

对于跨校组队参赛的作品，各成员须事先协商明确作品的申报单位。

对于经授权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在报名时需提交具有法律效应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所有人的书面授权许可、作品鉴定证书、专利证书等。

对于已注册运营项目的，在报名时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含单位概况、法定代表人情况、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等材料）。

第十三条 参赛作品涉及下列内容时，必须由申报者提供有关部门的证明材料，否则不予评审。

动植物新品种的发现或培育，须有省级以上农科部门或科研院所开具证明。

对国家保护动植物的研究，须有省级以上林业部门开具证明，证明该项研究的过程中未产生对所研究的动植物繁衍、生长不利的影响。

新药物的研究须有卫生行政部门授权机构或具有同等资质机构的鉴定证明。

医疗卫生研究须通过专家鉴定，并最好附有在公开发行的专业性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

涉及燃气用具等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关用具的研究，须有国家相应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认定证明。

第十四条  每人（每个团队）限报1件参加竞赛。参赛作品须经过校级组织协调委员会进行资格及形式审查及初步评定，方可上报竞赛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各高校选送全省竞赛的作品数额由主办单位统一确定。

第四章 展览、交流、孵化

第十五条 全省竞赛组织委员会将在竞赛决赛阶段应组织多种形式的交流、展示活动和适时举办其它活动，丰富“挑战杯”竞赛的内容。

第十六条 全省竞赛组织委员会拥有组织转让及孵化获奖作品的优先权。成果产权及利益分配由学校和作者协商确定。全省竞赛组织委员会可结集出版竞赛获奖作品及评委评语。

第十七条 在每届竞赛举办期间，全省竞赛组织委员会将适时在全省范围遴选确定若干家大学生创业示范园区，并联合园区及风险投资机构举办项目对接和孵化活动，对竞赛中涌现出的优秀作品优先转化。

第十八条 全省竞赛组织委员会将适时设立大学生创业基金，加强与有关方面特别是创业投资公司、金融机构等方面的合作，为高校学生通过参与竞赛实现创业提供支持。

第五章 奖励

第十九条 竞赛采取“同台竞技，分类表彰”的模式，分别设立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两大类奖项。全省竞赛评审委员会对各校报送的参赛作品进行初审，各评出两大类参赛作品总数的90%左右进入决赛。
两大类作品分别设置金、银、铜奖，并颁发证书。其中，作品获得金、银、铜奖的数量原则上分别占获奖作品总数的10％、20%和70％。并设置校级竞赛组织奖、最佳团队奖、最具创意奖等其它奖项。

专项赛事单独设置奖项。

第二十条 在符合本章程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全省竞赛组织委员会可联合社会有关方面设立、评选专项奖。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竞赛结束后，对获奖作品保留一个月的质疑投诉期。若收到投诉，全省竞赛组织委将委托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经调查，如确认该作品资格不符者，取消该作品获得的奖励，取消该校所获的优秀组织奖，并视情节给予所在学校取消参赛资格或其它处罚。

竞赛组委会保护投诉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二条 竞赛承办单位有权以全省竞赛组织委员会名义寻求赞助。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自全省竞赛委员会通过之日起生效，由竞赛主办单位及全省竞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附件4：
第七届“挑战杯”江苏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作品申报表
	作品名称
	

	作品分类
	甲类：已创业（）    乙类：未创业（）

	作品

所属

领域

分组
	1．产品（）

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组

B.生物医药组  C.化工技术、环境科学组

D.电子信息组  E.材料组  F.机械能源组

2．服务（）

G.服务咨询组

	参赛学校

（全称）
	

	团队

主要

成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年级、专业
	备注（负责人）

	
	
	
	
	
	

	
	
	
	
	
	

	
	
	
	
	
	

	
	
	
	
	
	

	团队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邮编
	

	
	电话
	
	手机
	

	指导教师
	通讯地址
	
	邮编
	

	
	电话
	
	手机
	

	作品简介

（200字以内）
	

	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全省评委会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填写说明：
1、每件作品填写一份表格，此表可复制；

2、如参赛团队需说明表中未涉及事宜，请在备注栏中写明；
3、商业计划书另附，需隐去作者及学校信息，单独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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